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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黃梅案中民意的塑造及其影響

⊙ 繆心毫

 

清乾隆朝中後期，官員貪污現象尤顯嚴重。本文僅以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的「浙江平陽

知縣黃梅勒派入己案」（以下簡稱「黃梅案」）為例，通過涉案各方對民意的多種塑造及其

產生的不同效果，來揭示乾隆朝中後期官僚政治權力的運作機制及官員貪污現象的存在機

制。

一 民意被利用為一種政治資源

社會心理學認為：「意象是有機體適應曾經存在但在現在的時空上已不復存在的那些物件的

刺激的表現。」1由於物件已不復存在，所以意象僅僅存在於心理上，並且提供了再創造的可

能。中國歷史上向來有人利用民心向背作為武器，其實所謂的「民心向背」也同樣具有再創

造的意味。在清乾隆五十一年的黃梅案中，涉案各方基於各自的立場，對平陽縣民眾在具體

時空中的所作所為從不同角度進行了表述，從而塑造出了多種不同的民意。民意的多面性和

不確定性使之成為各方爭相利用的政治資源。原本並不複雜的縣官貪污案，正是因此而生法

出許多枝節。

乾隆五十一年三月，乾隆獲知浙江省各州縣倉庫存在虧缺不補的現象，迅即下旨令浙江學政

竇光鼐詳查此事，竇光鼐在調查實踐中，日益明確地認識到平陽、嘉興、海鹽三縣虧空數額

巨大。平陽縣知縣黃梅自然應該被列入核查對象。

竇光鼐以學政之職介入黃梅案的調查，就奏摺內容推知，應是乾隆所促成的。竇光鼐在三月

十九日所上的奏摺中，引述了乾隆三月十五日諭旨的部分內容，「此係實言，但浙省虧空之

事，雖非汝事，不得諉為不聞也。」2儘管學政「雖無稽查之名，卻有密奏之責」3，但竇光

鼐可能已考慮到以自己的職分去查責此事多有不便。而且，在此之先，乾隆已經派戶部尚書

曹文埴等人前去查辦此事。乾隆原本設想此舉可收到相互監督的效果，可事實上曹文埴等人

與竇光鼐卻在認識上出現分歧，甚至互為對壘。

問題首先在於竇光鼐。在三月十九日的奏摺中，竇光鼐指出：「臣聞嘉興府屬之嘉興、海鹽

二縣，溫州府屬之平陽縣，虧數皆逾十萬。」4這一數額與此前曹文埴所奏數額存在差距，這

之前曹文埴等受命查辦此案，回奏說浙江省虧缺倉庫自勒限彌補後尚虧缺三十三萬餘兩。乾

隆帝以此指責曹文埴等辦案不力，顢頇了事，「此三縣虧空已有三十餘萬，其餘通省州縣虧

缺數自不止此數」5。竇曹之間的矛盾初露端倪。

其實，矛盾雙方並不是非對即錯的截然對立狀態。從全案的具體過程來看，至少責任並不全

在曹文埴一方。竇光鼐「性本耿直，遇事認真，聲名素著」6，但他處理事情的方式顯然過於



草率。他所提出的三縣虧空數皆逾十萬，並不是建立在具體的計量基礎之上，「臣於現在虧

缺實數雖未能悉知，第據所聞……」7，他所提出的乾隆五十年杭嘉湖三府倉穀無穀可糶及浙

東八府歲行採買惟折收銀兩以便挪移二事，同樣缺乏足夠的事實根據。捕風捉影式的聽聞使

竇光鼐所揭參的事情往往缺乏足夠的證據支持。曹文埴在奉命對竇光鼐所揭之事進行調查

時，得出了與竇完全不同的結論，不論曹文埴是否有意回護，竇光鼐當時都沒能對曹文埴的

結論作出有力的反駁。

揭參不實要承擔一定的罪名，「有挾私妄奏者，抵罪」8，竇光鼐為此不得不尋求或製造其他

案件，分散乾隆對三縣虧缺數的注意力，並向乾隆表白自己的忠心。藩臣盛住進京攜資過

豐，前任仙居知縣徐延翰毆斃臨海生員馬寘等等，這些都成為竇光鼐揭參的內容。竇光鼐的

行為進一步激化了他與曹文埴等人的矛盾，因為竇光鼐的揭參使曹文埴等人承擔著「辦事不

力，企圖蒙混過關」的指責，不得不頻繁地向乾隆解釋澄清。由於新案件的接連出現，倉庫

虧缺案似乎離開了乾隆的視線。

後來黃梅引起乾隆的關注並不是因為倉庫虧空過多的緣故，而是因為他隱匿母喪演戲斂錢，

甚至演戲的目的──斂集錢財也被忽略，而突出了演戲的背景──母喪，強調「若此事果

實，則真如原奏所稱，行同禽獸，不齒於人類矣」 9。顯然，在乾隆眼中，維護封建倫理道

德遠比官員紀律的整肅來得重要。即使到此時，黃梅的貪污劣跡仍未成為乾隆關注的焦點。

儘管竇光鼐刻意地強調了黃梅案的特殊性，但乾隆顯然更注重幾乎與此同時的富勒渾案，

「浙省虧空一案業經阿桂等查辦完結，將乾隆四十三年以後歷任各員擬以革職，暫行留任，

按照在任月日分賠，勒限一年。不完，照虛出通關律治罪。黃梅之罪，亦與他州縣相仿，若

獨於從重，不特無以服其心，天下有此辦事之法乎？」10

竇光鼐的積極揭參並沒有取得他預期得到的結果。正是在這種情形下，竇光鼐獲取消息的渠

道經歷了一個由中下級官員逐漸向民間轉移的過程。竇光鼐在奉命調查浙省各府縣虧空情形

時，所獲得的虧缺數額都是各縣現任知縣所告知。黃梅的各款劣跡，據竇光鼐所言，也是由

溫州府范思敬等告知。竇光鼐尤其倚重於原浙江巡撫福崧。為此，他在奏摺中著力塑造福崧

的良好形象，「撫臣福崧云：不忍即興大獄，又恐其因仍舊陽奉陰違，浮費無度，不肯儉以

養廉，為能彌補虧空，不得已而出於神道設教云云。」11其原因在於竇光鼐所參之事需要得

到福崧的承認才能為乾隆所確信：一則，溫州府范思敬是否面稟福崧以黃梅丁憂演戲；二

則，方林是否以該縣抗不彌補赴省揭參。但竇光鼐的希望落空，福崧否認范思敬與方林面稟

揭參之事。以竇光鼐的學政之位，與阿桂、曹文埴的大學士、尚書之位相比較，福崧及其他

相關浙省官員選擇阿桂等人一方，是權衡利弊之後的結果。乾隆在感情上的偏向更對竇光鼐

不利，他說12：

阿桂、曹文埴、伊齡阿屢蒙任使，皆係素能辦事之人，朕之信竇光鼐自不如信阿桂等，

即令竇光鼐反躬自問，亦必不敢自以為在阿桂等上也。

竇光鼐能從官員獲取的支持是如此之少，以致他不得不將重心轉向民間。在此之先，民意已

存在出場的可能性。縣官是清代的最基層官員，其種種舉措直接關係著民眾生計，不可避免

地會引起民眾的某些反應，即民眾在縣官的壓力下對自身利益的訴求。然而，不論是竇光鼐

還是阿桂等人，在奏摺中都小心翼翼地避開了對民意的描述。竇光鼐在奏摺中指出去歲杭嘉

湖三府無倉穀可糶時，始終無隻字提及民眾的反應。民眾對此是默默地接受，還是發動了某

些騷亂，我們都無法從奏摺中得知。後來，曹文埴等人詳細地調查此事時，也只是注重倉穀



的管理運作方式，而未提及民眾。

顯然，在最初階段，民意尚未成為竇光鼐與曹文埴等人需要利用的政治資源。這主要是因為

事態尚示發展到利用民意作鬥爭的地步。隨著兩方矛盾的激化，竇光鼐或者曹文埴開始有意

識地利用民意，而且其所表述的民意的反應程度呈現出趨於清晰而激烈的狀況。四月二十七

日，竇光鼐在奏摺中揭發藩臣盛住進京攜資過多時，用了這樣一句「外間頗有煩言」13。

「外間」的具體含義到底是甚麼呢？是地主官員，還是民眾呢？抑或是兩者兼而有之？竇光

鼐並未言明，但民意已開始若隱若現。考慮到竇光鼐的行事具有鮮明的親民色彩，此處指民

眾的反應可能性更大一些。乾隆將之理解為「道路流傳」14，顯然是認為竇光鼐的消息來源

是民間，而非地方官員。這種模糊而微弱的民意顯然不具有影響力，它僅僅表明「外間」有

「煩言」而已，而未有甚麼過激行為。由於盛住的地位較高，且很快查明此事是誤傳，竇光

鼐未能取得預期的效果。但無論如何，這是竇光鼐第一次利用民意，此後民意便成了兩方爭

相利用的工具。

二 民意塑造的不同版本

竇光鼐將資訊渠道轉向民間，是對福崧等人表現的失望所致，同時也是爭取乾隆支持的一種

努力，即他希冀通過民意給乾隆以強烈的心理暗示，證明自己是正確的。同樣的，曹文埴等

人也著力爭取來自乾隆的支持。這反映到奏摺中，就是不論官僚本人是否真的對皇帝忠心耿

耿，都會在奏摺中以近於諂媚的語句以示自己的謙恭與忠誠。奏摺文書的創制格式及語句要

求如果說一開始還有助於警示官員勤勉本職工作，以報皇帝知遇之恩的話，那麼，日久天長

之後，這種語句的表達成為習慣或者自覺不自覺的敷衍時，逐漸成為一種無意識行為，不再

對心理有強烈的暗示作用。專制統治者苦心創制的意識緊箍咒，因而被虛化為一種空洞的程

式表達。所以，從奏摺的措詞我們無法辨析官員的忠誠與否，而只能從他們的實際行為來探

尋。能真正影響到乾隆的是在於他們以何種的方式使自己在乾隆面前表現得更像一個忠心耿

耿的大臣，而對方卻不是，所以他們會對自己所獲得的消息做出選擇過濾或者修改。

在黃梅案中，竇光鼐及其對手面臨著同樣的問題。由於該案的犯案主角黃梅是知縣，所獲得

的證據自然多涉及到民間。皇帝無法直接獲取必需的消息而必須經由官僚，於是民意便成了

官員們可資利用的政治資源。官員可以通過過濾或刪改消息，使皇帝作出有利於自己的判斷

並打擊對方。皇帝的消息渠道愈是缺乏，意味著官僚們的政治資源即民意擁有愈大的利用價

值。

由於雙方政治目的的不同，在面對同樣的情境時，他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闡發出截然不同的

意義來。平陽縣位置偏僻，地處海濱，在乾隆的政治空間中處於邊緣位置，地理上的邊緣帶

來相應政治控制上的邊緣，即對平陽控制力的薄弱。控制力的薄弱會帶來怎麼樣的結果呢？

竇光鼐認為，「平陽地處海濱，該員為貪劣之尤」15，強調了官員的腐敗，提出官員的腐敗

才導致了民眾的聚事。伊齡阿卻提出，「平陽地處山海，俗本刁頑」16，將民眾聚事的原因

推為民眾自身的質素問題，其目的是為了醜化民眾的形象，進而打擊竇光鼐。

竇光鼐在透露黃梅案的消息來源時，刻意突出了黃梅所犯各款劣跡造成了民眾的不平情緒。

「及試平陽，童生場中頗聞語聲。詰之則云，黃梅歷任八年，揮金如土，借虧空名色勒借數

次，卻不肯彌補虧空，離任丁憂，猶演戲為樂，行同禽獸。今如再行勒派，當赴臣呈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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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但竇光鼐輕率入告，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他所依賴的民眾資訊的可信度。一旦所參

之事被查為不實，或者沒有確切的證據加以佐證，反而成為阿桂等人反擊的把柄。如上引童

生告以黃梅勒派之事，阿桂奏道：「臣隨當眾面詢以告知者係屬何人，該學政已不能記憶姓

名，無憑跟究。」18又如盛住進京攜資過豐一事，「竇光鼐得自何人告知，臣即日與曹文埴

等公同面詢之竇光鼐，該學政亦不能指實。」19竇光鼐屢次無法與阿桂等人當面證實所奏之

事，使乾隆對竇光鼐的不滿情緒上升，疑心加重，「此則不可，若無實據，則誣人謀反亦可

乎？」20

不僅如此，乾隆開始對竇光鼐從民間獲取消息感到憂慮。竇光鼐在奏摺中處處流露出為民作

主的意願，親密地與民眾接觸，以期獲得對曹文埴等官員不利的消息。儘管竇光鼐的目的符

合乾隆的初衷，但客觀上還是激起了乾隆內心的恐懼情緒。乾隆對竇光鼐的行事方式表示了

極大不滿。如仙居知縣毆斃臨海生員馬寘一事，乾隆獲知竇光鼐為之伸冤的馬寘「身為生

員，夥合匪徒陳天河、邵能文等向各僧寺弔錢圖謝，又嫌謝錢數少，誣首賭博，復與僧人鬥

毆，實屬膠庠之敗類」，嚴厲地斥責竇光鼐21：

乃竇光鼐必欲加該縣徐延翰以故勘濫禁因而致死之罪，並將參奏徐延翰摺與曹文埴閱

看，聲言汝等辦理此案，若不將徐延翰照故勘濫禁治以重罪，我必將汝等參奏，並令告

知阿桂、伊齡阿等語，是其袒護劣衿，偏執己見，不自知其言之狂妄若此。設如所言，

將來劣生必至武斷鄉曲，目無長官，適足以成惡習而長刁風，尚復成何政體？

乾隆對竇光鼐的成見日益加深，曹文埴等人掌握了主動權，並在某種程度上主導了乾隆的好

惡傾向。在曹文埴等人的努力下，乾隆對黃梅案始終未能表現出特殊的興趣。竇光鼐為擺脫

被動的局面，決定親自去平陽訪查黃梅案的真相。竇光鼐此舉公開地表示了對曹文埴一方的

不信任。

雙方矛盾的公開激化，使民意成為雙方都急於利用的政治資源。曹文埴等人利用民意的方式

不同於竇光鼐。竇光鼐的所作所為明顯表現出親民的色彩，通過渲染民眾對黃梅的不滿為自

己作註腳，曹文埴等人則著意強調了竇光鼐此舉的負面影響，即可能對清王朝的統治產生危

害。

竇光鼐赴平陽招告生監為曹文埴等人提供了借題發揮的機會。浙江巡撫伊齡阿於乾隆五十一

年閏七月初十日的奏摺中極力地渲染了竇光鼐在平陽所造成的混亂情形。竇光鼐於未到平陽

之先，即先派人招告，到平陽之後，又因生監不肯作供而發怒咆哮，用言恐嚇，並勒寫親

供。伊齡阿認為22：

竇光鼐身為學臣，約束士子安分為乃生本職，今不但不加約束，竟自以為伸冤理枉，鋪

張聲勢，慫恿士子紛紛若狂，實屬不成事體。倘該士子等縱此挾制官長，武斷鄉里，誠

如聖諭，適足以成惡習而長刁風。

又於閏七月十六日再上奏摺，再次渲染了竇光鼐招告生監所造成的混亂局面，「及見生監暨

平民人等一概命坐，誘令訐告黃梅數年款跡並服中演戲各情節，總以伸冤理枉為辭，以致生

童民人竟擁至千百成群，紛紛嘈雜，不聽彈壓等情。」23

伊齡阿的參劾就策略上而言是正確的。黃梅的罪狀似乎變得無足輕重了，對民眾紛亂情形的

描述，使乾隆對竇光鼐的不滿進一步加深，下令革去竇光鼐的學政之職，送交刑部嚴治。這



證明了伊齡阿對民意的利用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如果竇光鼐在此次招告生監時未能取得錢票

等確切證據，事情的真相將被巧妙地掩蓋過去，竇光鼐也遭受到他們所希望看到的懲處。然

而，竇光鼐出示的錢票等卻完全改變了本案的走向。伊齡阿對民意的渲染使乾隆對該案的關

注超乎於其他案件之上，伊齡阿以及阿桂、曹文埴等人不得不承擔隨之而來的後果，即他們

因乾隆的高度關注而無從推卸自身應承擔的責任。

竇光鼐對其赴平陽招告生監情形的描述不同於伊齡阿的奏報。民眾以合法有序的形象出現，

「閏七月初一、二、三、四等日赴縣學明倫堂，當有捐職布政司理問吳榮烈等紳士民人等數

百人陸續呈送五十年派捐田單二千餘張。」24其他不必要的細節完全省略，「陸續」這一形

容詞完全不同於伊齡阿在奏摺中所描述的「紛紛嘈雜，不聽彈壓」的混亂局面。既然竇光鼐

需要以民眾來支援自己，那麼如何使民眾以正面的合乎乾隆要求的形象出現，自然就成為竇

光鼐必須注意的問題了。使民眾以正面的還是反面的形象出現，竇光鼐與伊齡阿等人取向上

的分歧，使民意表現出兩種迥乎不同的版本。

三 乾隆對「民意」的矛盾心態

伊齡阿揭參竇光鼐，能取得暫時的成功，是多種因素綜合的結果。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伊齡

阿在奏摺中刻意地突出了竇光鼐煽動民心的情節。這深深地觸動了乾隆內心深處最脆弱也最

敏感的政治神經。這也是每一位試圖維護其統治地位的專制統治者不得不小心面對的難題。

「民之於君，如水之於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眾的雙重功能使君主對民眾充滿複雜

的感情。如何使水載舟而不覆舟呢？靠單純的高壓專制自然不能解決問題，愈是高壓的專制

統治愈容易激化兩者之間的矛盾。乾隆顯然也認識到這一點，因而他也採取了一些減免賦稅

有利國計民生的措施，其中與本案有所關涉的倉穀即為其中之一。常平倉設立並非始自乾隆

朝，順治初年清兵入關未久，即著手設立常平倉。但常平倉制度在實行的過程中，遇到了很

多問題，如採買倉穀方法的流行。「積穀原備境內凶荒」，但採買倉穀卻使常平倉流於形

式，有倉而無穀，不能取得原有的備荒效果。乾隆則是力求保證倉穀制度的正常運轉。竇光

鼐所奏的杭、嘉、湖三府荒年倉穀無穀可糶之事雖然後來被證明並無此事，但它之所以能引

起乾隆的注意，顯然與乾隆關心民瘼有著極大的關係。

但專制統治者只是希望民眾成為毫無自主性的被統治者。他們之所以體恤民情，僅僅是在於

提供一個更為寬鬆的生存環境，使民眾不致因生存的困窘而走向反叛的道路。本質上，乾隆

排斥民眾在政治事務中表現出來的激情，十八世紀中國的特殊環境更是讓乾隆倍加防範。 許

多文獻資料表明，以傳統儒家道德標準來衡量，民風的敗壞始自乾隆朝中後期。乾隆四十六

年（1783年），「（風俗）視三十年前大不同，人心少淳實之風。」25又乾隆五十一年，

「閭巷奢靡，任其逾制，老商曰：『十數年前，我輩所服，不過大布，而近則人人飾緞，雖

欲不著，被人鄙賤，不得不爾云。』」26

社會風氣的實際情形究竟如何，也許還在其次，我們要注意的是這種情況是否反聵到了乾隆

的耳邊，並在其腦海中形成了一幅圖景。從實際情形至圖景印象的形成，無疑至少要受到兩

類因素的影響：官僚的質素及感情好惡和乾隆本人的理解和判斷能力，這兩者都將直接影響

到他的決策。所以我們必須要考察官員的奏摺到底是如何描述的，而基於這種描述而作出的

決策則反映了乾隆的心理活動。



黃梅案的發生地浙江，首先就給乾隆一種心理恐懼。自清朝建立之後，浙江作為明朝遺民活

動的主要場所，一直是難於駕馭的地方。雖然遺民風氣自雍正朝中期起已趨於衰落27，但它

給清朝統治者所造成的心理壓力卻非短期內可以消除。相反，這種壓力反而因一而再、再而

三的案件更趨於緊張。

平陽所處的位置更引起乾隆的擔憂。平陽地處浙江最南部，南與閩東接壤，東臨大海，與外

界交通不便，更與省城杭州相距一二千里，乾隆對其控制相對薄弱。伊齡阿在渲染竇光鼐招

告生監的情形時特意指出，「平陽地處山海，俗本刁頑」。平陽地處山海屬實，但是否「俗

本刁頑」則值得懷疑。兩者有必然聯繫嗎？而伊齡阿卻以不可置疑的語氣下了斷言。這也確

實合乎人們的一般心理。但實際情況如何呢？「李琬序前志（乾隆朝所修的平陽縣志）云，

平邑雖介兩省之間，然地稍僻左，四方舟車商賈所不至，無末富淫巧之蕩其心，故風氣較淳

樸。徐恕序云，士安於塾，農安於野，工安於肆，賈安於市，風近古也。」28雖然地方志往

往有自我標榜之風，但至少可以證明「俗本刁頑」是立不住腳的。

「俗本刁頑」只是一個比較空泛的描述，如果沒有具體的事例作佐證，是很難使乾隆對此產

生興趣的。伊齡阿在接下來的陳奏中進一步地發揮了竇光鼐招告生監所產生的混亂局面。

「及見生監暨平民人等一概命坐，誘令訐告黃梅數年款跡，並服中演戲各情事，總以伸冤理

枉為辭，以致生童民人竟擁至千百成群，紛紛嘈雜，不聽彈壓等情。」29

當乾隆收到伊齡阿此類奏摺時勃然發怒並不奇怪。乾隆作為專制政體下的君主，他所希望的

不是具有某種反抗意識的民眾，而是懦弱的恭順的民眾等待從君主那裏得到恩惠才能得以生

存。乾隆所積極實行的愛民措施正反映了他的心理，在民眾仰賴於君主的恩澤而得以生存

時，乾隆的心理得到了極大的滿足。他所要求的民眾必須是被動的接受，而不是主動的爭

取，特別是採取最後通牒式的威逼，更是乾隆所不願接受的。

從奏摺來看，似乎是民眾表達意願的行為方式過於激烈惹怒了乾隆，其實行為方式只是事情

的表象，其實質內容則反映了民眾對官員威信的威脅和反抗，其象徵意義是對乾隆所制定的

現存秩序的抗拒。官員的權威來自君主，君主對官員的主動任免陟黜，是君主權威的下放與

回收，是君主權威在不同個體官員上的施贈與否，是皇權的正常表達，於皇權本身並無損

害。儘管民眾紛紛響應竇光鼐的招貼揭告黃梅，其目的與效果是與前者一樣的，但在精神上

卻與乾隆所希望的相悖。乾隆繼承與強化了歷代專制君主所強調的秩序原則。乾隆朝所創制

的《大清律例》正反映了乾隆的思想──對宇宙自然精神及秩序的模仿與認同。他希望在他

所創造和維持的秩序裏，每個人都安於自己的位置，一旦秩序出現某種問題時，應由天以及

天在人間的代表皇帝對秩序加以調整30。

因而，民意超越官員的腐敗成為乾隆的關注點。官員的腐敗就短期來看只是影響了官僚體系

的行政效率，而民意卻可能直接危及其統治，更何況控制官僚顯然要比控制民眾容易得多。

從歷史來看，類似的事件總是能引起乾隆激烈的反應。乾隆四十六年，浙江「桐鄉縣有皂林

村鄉民姚姓數人向已經交納糧米，掣有串票之各花戶，私議『米色難交，必係漕書勒捐』，

糾約十餘人，欲赴縣向漕書爭論」，後來查明「實係鄉愚爭較，並無聚眾哄堂之事」，因而

只是「將該犯等枷責懲治」31。乾隆指出，這麼做是「顢頇了事，故奸民罔知懲創，復蹈故

轍」，並認為正是這種姑息行為，「復釀成桐鄉有鬧漕之案」32。乾隆正是認為放縱民間的

行為是一種危險的行為，才如此嚴厲，「如此乖張瞀亂，不但有乖大臣之體，且恐煽惑人

33



心，致啟生監平民人等訐告官長、效尤滋事之風，不可不嚴行懲儆。」

在對待民意上，乾隆顯示出了對自己至高無上權威的維護、對民間極端行為的嚴厲打擊，同

時也包含了對民意的尊重和敬畏。因為他深深認識到民意對其王朝維持的重要意義。在實際

行動中卻表現出明顯的矛盾心態。

四 城隍廟中的民意表達

民眾要表達意願往往需要冒很大的風險，倘若乾隆把民意的表達看成是一種犯上行為，貪官

不但不會受到懲治，民眾的災難還將會隨之而來。好在當時民眾可以借助城隍廟這一特殊場

所來表達自己的意願。城隍廟往往具有豐富的象徵意義：一則城隍廟的存在獲得國家的認

可，二則官府多參與並組織城隍信仰的一些重大活動，因而城隍廟反映了國家的在場。民眾

亦往往在此表達自我意識，實現與國家的溝通。而竇光鼐當時招告生監的地點，就在平陽縣

城城隍廟。

平陽縣城的城隍廟門口有塊寢殿碑，係當地明朝人蔡立身所寫。碑文記曰：「使後之職是土

者，皆能奉上德意式侯之勤敬，共懷柔神，罔時恫以祝福一方，我平陽之民其永永有

休。」34從碑文中，我們可以看出，當初建城隍廟的目的並不是為了保國，而是為了民間社

會經濟和風氣教化。其碑文在清代一直被完好地保留著，至少說明了清代時平陽縣民眾對城

隍廟象徵含義的承認。在本案中，城隍廟的重要性在於它為事件的發生提供了饒有意味的背

景，傳達出一種較濃的民間色彩。從伊齡阿的奏摺中我們可以得知，竇光鼐一開始在明倫堂

招告生監時，生監都避而不答。而當竇光鼐於城隍廟再行招告時，「生童竟擁至千百成群，

紛紛嘈雜，不聽彈壓等情」。招告場所的切換所造成的截然不同的效果，表明城隍廟給予民

眾的心理作用是非常強烈的。

在招告過程中，出場的是農民中的代表人物──生監。作為非官員在鄉紳士，儘管有著相應

的功名，但在乾隆看來卻是與一般的民眾沒有太大的區別。儘管他們是清朝官僚體系的補充

源和後備力量，卻依然沒得到乾隆感情上的認同，即在官與民的二元社會體系中，他們是作

為官的對應物而存在的，儘管他們已經具備了作官的資格，吳榮烈當時甚至已捐納授布政司

理問。

由於任職的回避原則，官僚被人為地切斷了與本鄉本地區的社會聯繫，至少其聯繫被淡化到

了一個無足輕重的地步，即不至於影響他的正常決斷。官僚作為皇帝的代表，在某個陌生的

環境與陌生的社會群體建立官民關係，其行為表現了皇帝的意願。而在鄉紳士則不同，他們

與當地有著千絲萬縷的網絡關係，出於各方面的考慮，他們的所作所為注重的是地方民間的

利益，因為他們的利益不僅包含於地方民間利益之中，還在其中佔有很大一部分。由於他們

受到相對良好的文字教育，具有較高的道德修養，甚至取得功名，自然而然地成了地方社會

的代言人。在鄉紳士管理地方社會能力的加強，往往意味著地方自治趨勢的增強，這勢必會

影響整個帝國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因而也往往被皇帝所警惕。

從案件中我們所觀察到的是生監屈從的一面。民眾所作的供詞顯得誠實而有分寸。儘管黃梅

已經處於被查處的窘境，他們仍然沒有落井下石，證明了黃梅除勒借錢文外，並無侵吞壽民

錢及母死演戲之事。這同樣也反映了民眾的誠惶誠恐。他們的供詞顯露出他們的軟弱性。口

口聲聲的「小的」，不管這是對審判程式的敷衍，還是對其自覺的遵循，都反映了他們對強

大的等級秩序的屈從。



審案過程中的心理壓力可能影響了生監意願的正常表達，乾隆對此有著深刻的認識。伊齡阿

在一次上奏中稟報私詢平陽典史李大璋時，李大璋供出竇光鼐前後誘令寫供及變臉發怒等諸

多與竇光鼐所奏不符的情節時，乾隆指出，「伊係微末之員，如何敢在巡撫前實供翻案，是

以止將竇光鼐逼供發怒情形順照撫之意，搪塞支飾，而於黃梅貪黷各款概不吐露，其所供未

可為憑。」35

從當時及隨後的當地士人對黃梅案的記載，我們看到的是另外一幅圖景，即民眾的自我張

揚，尤其是在鄉紳士的自我張揚。雖然筆記中在鄉紳士的形象有可能被理想化，有失實之

處，但與檔案兩相對照，從中我們得以對在鄉紳士有著更為全面的認識。「每庭訊，吏輒苦

榮烈等……金鄉潘榮桂抗聲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問官為動容。」36

關於是誰揭發黃梅的罪狀，有著兩個不同的版本。據竇光鼐自述，「及試平陽，童生場中頗

聞語聲，詰之則曰……」，而平陽紀德碑則提供了另一種說法：「始光鼐按試平陽，一文童

某條列黃梅貪酷狀於卷。竇得卷大驚，廉知其實而參案以起。」37竇光鼐的目的是渲染黃梅

案所犯劣跡在平陽民眾中所造成的惡劣影響的廣度和深度，而在鄉紳士則是為了塑造一個典

型的紳士的光輝形象作為他們的代表。因而，對該文童的後續記錄也就順理成章，「及光鼐

再任蒞溫，文童某不與試，曰：『吾往得入，學人必謂文宗私我矣。』遂以童生終。」38

儘管有奏摺等檔案與地方志兩相對照，我們對黃梅案發生時平陽民眾群體仍然存在著認識上

的盲點。無論是奏摺、諭旨還是地方志，生監，即在鄉紳士都被認為是地方社會理所當然的

領導者。然而，歷史事實中影響並主導民間社會的並不局限於在鄉紳士。程歗將晚清的「社

區精英」界定為三類人：一，參加過科舉考試（或預備科考）但沒有入仕的下層士紳，包括

文武秀才、賦閒舉人以及同書院體系相聯繫的貢生、監生等；二，基層正式體制內的半官職

人員，正式體制外的各種民間組織（無論合法與否）的首領；三，基層社會地位和社會角色

都相當複雜的鄉鎮「能人」和「強人」39。並不是遲至晚清，社區精英的內涵才如此複雜。

乾隆朝時平陽縣的社區精英同樣可能包含如此複雜的成分，其中第三類尤其值得注意，在此

姑且稱為「豪民」。

儘管都被認為是社區精英的組成部分，豪民與在鄉紳士有著很大的區別。在鄉紳士有可能尋

求更具有合理性的途徑或方式去解決事情，豪民選擇的是最簡單的、最直接的同時也是比較

暴力的方法。兩者在方法上的牴牾，造成了在鄉紳士對豪民的排斥。當然，在某種情況下，

豪民的行為有可能幫助在鄉紳士達到目的，但問題在於，豪民的存在有可能影響在鄉紳士的

行為的正常表達的效果。所以在黃梅案中，豪民話語的缺失成為必然。分析本案所可以依據

的材料主要是奏摺、諭旨、地方志，使我們現在所見到的是由乾隆、督撫大臣、其他下級官

員及在鄉紳士所共同勾勒出來的社會圖景。竇光鼐雖然有意誇大黃梅的惡劣後果，但是同時

他也必須證明自己尚能控制局面。在鄉紳士則不願意認同豪民向合法性的歸依，使得在對此

案的記述中不能發現任何有損在鄉紳士整體形象的記錄。

有意識地對豪民話語的擦拭，並不能否認在具體歷史情境中豪民的存在。伊齡阿在敘述竇光

鼐招告生監情形時所提到的「不聽彈壓」的民眾中，隱含著豪民的影子。在地方志裏，豪民

是作為反面形象而出現的，現舉一例40：

平陽各鄉水陸間阻，步渡最多，莠民往往於中取食，生客過境留難，頗苦。每路見行

人，輒尾其後，僱船則高索船價，僱挑則昂抬挑價費。過步皆有私規，即零星小貨亦有



起水落水諸費。甚有勒令僱挑不許親攜者，其婦女隨行及行李累墜者被索尤甚。

豪民破壞了當地社會的正常秩序，而在鄉紳士以維持社會秩序為己任，對此進行抨擊。在

此，豪民的形象被片面化、模式化了，同時也制約著我們更全面地認識乾隆朝平陽民間社會

的面貌。

五 餘 論

由於竇光鼐呈進了印票等實在證據，使黃梅案的重心重新回到貪污問題上來。黃梅案的進展

在後半階段非常順利，確鑿的證據使伊齡阿等官員無可辯解，乾隆完全掌握了處理此案的主

動權。乾隆選擇在大批生童聚集在省城的時候公開處決黃梅，其用意是非常深刻的。一方

面，這些應試生童將來有可能科舉中第，在此先預作警告，以儆效尤，而另一方面，則是向

廣大生童表明自己懲治貪污的決心，因為這些生童多為浙省一地一方的有影響力人物，希冀

經由他們的口耳相傳，安撫浙江的民意。有關黃梅案的具體檔案為我們展示了一個典型的文

本範型，即犯案主角罪行的被發現──查證──處罰三段式的故事情節。案件的結果似乎表

明，儘管官僚政治一度處於失範的狀態，但最後還是回到了正常的軌道上來，這宣告了乾隆

懲治貪污官員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然而，糾查本案的具體過程使我們產生疑問：如果竇光鼐未能及時地搜集到至關重要的證

據，該案的最終走向又會是如何呢？也許該案的檔案資料將展示為另一種竇光鼐誣告黃梅而

遭嚴懲的情節。究竟黃梅是真的蒙冤被污，還是因為證據不足而得以逃脫懲治，由於關於真

實情況的資料缺乏和對檔案資料的迷信，我們有可能做出完全相反的判斷。乾隆朝貪污案件

發生的頻率和數量為我們提供了想像的空間：在這些被查處的案件後面，又有多少案件未被

發現和查處呢？

乾隆朝中後期貪污案件層出不窮，其原因究竟在何處呢？黃梅案結案時，乾隆對涉案官員的

處罰值得關注，這關乎乾隆對貪污原因的認識。在查案過程中，乾隆曾許諾對阿桂、伊齡阿

等既往不咎，但在最後卻對涉案各員一一清查嚴懲。即乾隆在確定已完全控制了局勢之後，

黃梅案被利用為一個政治大清洗的藉口41。顯然他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政治過於寬鬆，對官

員的威懾力下降。這確實有一定道理。終乾隆一朝，政治的嚴酷與否與官員的貪污之風呈現

出此消彼長之勢。當代歷史學家也對乾隆朝貪污盛行的原因進行探究，認為官員俸祿過低、

臣工貢獻過多是其內因，而社會環境的變化如物價上漲、通貨膨脹、風俗奢靡、道德淪喪等

外因加劇了貪污的程度42。

但問題並不僅僅如此。黃梅案的意義在於從政治和社會的層面上提供了一個合適的場景，使

我們得以從民意的多面性和不確定性來認識官員貪污的存在機制。單就制度而言，乾隆朝的

官員選任和監察制度已相當完善，如任職回避制、三年大計、密摺制度等。但問題在於，監

察制度把民眾排斥在外，乾隆還自覺不自覺地把民眾置於對立面。由於缺乏自下而上的監

督，官員的腐敗是不可能真正被根除的。皇帝與民眾之間缺乏真正有效的溝通，為媒介者即

官僚提供了自由的活動空間。單方向的自上而下的專制監督不僅需要動用巨大的人力物力財

力，而且其監察效果往往並不徹底的，很容易出現掛一漏萬的情形。另外，官員可以利用君

主對民眾的恐懼來抵消皇帝對其的警惕，必要時可以利用民意來延緩甚至逃避君主的查處。

就本案而言，至少存在三種版本──竇光鼐、曹文埴等人、在鄉紳士各自所主張的民意，為

正確處理本案設置了多重障礙。總之，皇帝獲取消息途徑的局限，為官吏的貪污尤其是縣級



官吏的貪污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因為在這種情況下，貪污官吏逃脫法律制裁的可能性較大，

即使是被查處，也往往是不及時的，因而造成嚴刑酷法的威懾力量大打折扣。「然誅殛愈

眾，而貪風愈盛」43，正反映了乾隆的尷尬處境。由於乾隆是不可能將民眾納入到官員監察

體系內並賦予主動性，所以乾隆始終無法真正禁絕貪污現象的發生，這也是封建君主遇到的

無法解決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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